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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部 分
其 他 事 項

一、財產申報工作

根據第10/2000號法律第四條第五款，「公署」有權限「監督涉及財產
利益的行為的合規範性及行政正確性」。

2010年是《財產申報法律》自1998年生效以來實施的第12個年頭。12
年來，在加強與政府各部門的溝通和協調，以及在所有公務人員與其配偶/
有事實婚關係者的配合下，沒有申報人或須履行提供資料義務者因欠交申
報書或申報書的提交形式不當而需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財產申報工作收
到了預期的效果。

2010年度「公署」共接收了13,015名公務人員提交的財產申報書，具
體資料列表如下：

2010年提交財產申報書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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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宣傳及溝通方面，2010年「公署」繼續為招聘新入職人員之部門
舉行「財產申報講解會」，一方面令新入職公務人員更認識履行申報財產
義務的意義和重要性以及了解「財產申報」法規的內容，另一方面，對其
正確填寫財產申報書有實際的幫助。努力宣傳並做好「財產申報」是一項
長期工作，讓廣大公務人員和市民加強認識和重視，配合特區政府打造陽
光政府的施政理念，意義重大。

二、培訓及交流活動

為增強「公署」反貪範疇的調查隊伍，又考慮到已完成第七期調查員
綜 合 培 訓 班 的 人 員 中 ， 有 4 名 人 員 尚 未 列 入 調 查 員 職 程 內 ， 故 「 公 署 」 於
2 0 1 0 年 4 月 將 其 納 入 調 查 員 職 程 ， 以 加 強 反 貪 隊 伍 的 力 量 ， 亦 為 私 營 部 門
賄賂案件的調查工作作好部署。

(一) 人員的專業培訓

「公署」一向重視人員的專業培訓工作。2010年，「公署」為人員舉
辦了多個內部培訓課程，包括：

1. 邀請前葡萄牙中級法院法官Dr.  Alberto Manuel  Gonçalves  Mendes
主講「行政申訴專題講座」，以強化調查員對處理行政申訴工作的專業能
力；

2. 舉辦「取得財貨及提供勞務（公務採購）制度課程」，以提高「公
署」人員對公務採購工作的知識；

3. 與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合辦「偵查技巧進修班」，派出十名調查
員赴京學習，以加強調查員的刑事偵查能力。

「公署」也派員赴外地參加多個專項培訓，包括由香港廉政公署舉辦
的「第30期總調查主任指揮課程」和「槍械及證人保護課程」，以及由香
港警察舉辦的「財富調查課程」和「武力使用教官訓練課程」等，藉此提
高調查人員的專業技術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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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政預算公開與防治腐敗三地研討會」

2 0 1 0 年 8 月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監 察 部 、 澳 門 廉 政 公 署 及 香 港 廉 政 公 署
合辦了「財政預算公開與防治腐敗三地研討會」。研討會在黑龍江省哈爾
濱市召開，共同探討內地及港澳地區在推動財政預算公開的做法，以有效
發 揮 監 督 及 防 貪 作 用 。 監 察 部 部 長 兼 國 家 預 防 腐 敗 局 局 長 馬馼、 監 察 部
副部長兼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屈萬祥、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常務副省長杜

前葡萄牙法官Dr. Alberto Mendes 來澳
為「公署」調查員授課

廉政專員馮文莊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校
長程琳（中）主持「偵查技巧進修班」

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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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毫 、 國 家 預 防 腐 敗 局 副 局 長 崔 海
容 、 澳 門 廉 政 專 員 馮 文 莊 及 香 港 廉
政 專 員 湯 顯 明 等 出 席 會 議 ， 並 主 持
了開幕式。

是 次 研 討 會 共 分 三 個 專 題 ， 包
括 「 財 政 預 算 公 開 的 法 律 依 據 和 現
實 意 義 」 、 「 財 政 預 算 公 開 的 內 容
與 形 式 」 、 「 財 政 預 算 公 開 的 監 督
保 障 及 展 望 」 。 國 務 院 有 關 部 門 和
部 分 省 市 代 表 、 各 地 專 家 學 者 及 香
港、澳門代表近80餘人參加了會議，三地與會代表分別就各自財政預算公
開的情況、遇到的問題及如何發揮監督作用等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
「公署」、法務局及財政局分別派出代表在研討會上作專題發言。

(三) 參與外地的研討會

2 0 1 0 年 ， 「 公 署 」 派 出 代 表 團 參 與 外 地 廉 政 機 構 舉 辦 的 研 討 會 ， 藉
此加強與國內外同行的聯繫溝通，共同就肅貪倡廉工作交換意見，並取長
補短，以進一步推動廉政建設工作的發展，其中包括派員出席由香港廉政
公署舉辦的「管治協作與誠信管理」會議，與內地、香港及英美等地的專
家、學者討論廉政與誠信管理問題，並派出代表在會議上作專題發言，介
紹澳門特區政府在加強廉潔管理方面的工作。

馮文莊專員在論壇上介紹澳門廉政制度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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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署」代表團也參加了由中央紀委研案室及中央紀委監察部
廉政理論研究中心主辦的「權力制約和監督理論研討會暨第三屆西湖廉政
論壇」，廉政專員馮文莊應邀在論壇上發言，向與會者介紹澳門的廉政建
設情況，以及特區政府為推動廉政建設而進行的一系列工作。

(四) 第五屆粵港澳反貪執法人員運動會

「 第 五 屆 粵 港 澳 反 貪
執 法 人 員 運 動 會 」 於 2 0 1 0
年 1 0 月 1 5 日 至 1 6 日 在 廣 東
省 江 門 市 舉 行 ， 「 公 署 」
派 出 4 6 人 參 加 各 項 競 技 項
目 ， 包 括 籃 球 、 羽 毛 球 、
乒乓球、保齡球及跑步。

開 幕 式 由 廣 東 省 人 民
檢 察 院 副 檢 察 長 歐 名 宇 、
香 港 廉 政 公 署 執 行 處 處 長
（ 政 府 部 門 ） 黃 世 照 及 澳
門 廉 政 專 員 辦 公 室 主 任 沈
偉 強 主 持 。 經 過 兩 日 的 激 烈 比 賽 後 ， 「 公 署 」 共 取 得 2 金 、 2 銀 、 1 銅 的 三
隊之冠的成績，此為「公署」運動員全心投入、團結拼搏的成果。

在 閉 幕 式 上 ， 三 地 領 導 頒 獎 及 分 別 致 辭 ， 沈 偉 強 主 任 致 辭 時 強 調 是
次運動會達到加強三地反貪執法部門的交流與合作的目的，他熱切期盼粵
港兩地的領導及運動員來年到澳門參與「第六屆粵港澳反貪執法人員運動
會」。

三 、 修 改 《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廉 政 公 署 組 織 法 》 及 《 公 務 人 員

財產申報法律制度》

（一）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組織法》

8月14日第10/2000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組織法》）生
效至今已逾十年，現在是適當時候對其作出檢討及修改。是次修法的主要
目的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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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公署」回應社會訴求的能力；

( 2 ) 強 化 「 公 署 」 的 職 權 ， 尤 其 是 在 行 政 申 訴 方 面 的 職 權 ， 即 加 強
「公署」的行政監察權。

隨 著 8 月 1 7 日 第 1 9 / 2 0 0 9 號 法 律 （ 《 預 防 及 遏 止 私 營 部 門 賄 賂 法 律 制
度 》 ） 於 2 0 1 0 年 3 月 1 日 開 始 生 效 ， 「 公 署 」 本 身 亦 須 在 多 個 方 面 作 出 調
整，包括：

(1) 組織架構；

(2) 人員配備及管理；

(3) 沿用的程序及方法；

(4) 現有的設備及設施。

為此，須先修訂8月14日第10/2000號法律。

對於由「公署」負責偵查的案件應否在一定期間內完成或歸檔，長期
成為社會討論及關注的焦點。經充分考慮現行刑事訴訟制度及各項基本原
則，並結合現今世界較先進的刑事偵查制度及原理，「公署」認為須設定
一個明確的偵查期，以保障被調查人的基本權利，亦確保「公署」在調查
時有法可依，藉此提高「公署」的辦案能力及水平。

第10/2000號法律將行政申訴納入「公署」的職責範圍，規定「公署」
可對行政作為進行事前及事後的監察。總結過往的經驗，「公署」認為有
需要明確這種監察的制度及模式，以強化「公署」在促進行政體系現代化
及提升行政效率方面的角色及重要性。

行政會已完成文本的討論，待文本作技術調整後將送交立法會討論。

（二）修改《財產申報法律制度》

在著手修訂澳門特別行政區公職人員及政治職位據位人財產及利益申
報法律制度之時，有必要參考其他先進國家及地區的同類立法，尤其是香
港特別行政區、葡萄牙、加拿大、美國、英國、新加坡及澳大利亞等實行
的制度，他們的制度各有特色，但都具有一個共通點：結合本身的法制及
文化特徵制定一個與時俱進的財產及利益監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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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約十個月的資料搜集及分析，「公署」對世界各地較先進的國家
或地區實行的關於公務人員、政治職位據位人的財產及利益申報制度已有
一定的認識及掌握，這對完善澳門現行制度有莫大裨益。

經分析後，我們的結論是：澳門現行的制度並不比其他國家或地區的
落後，因為：

(1) 澳門法律自1998年已規定任何職級的公務人員均須申報財產及利
益，但先進國家及地區並無此規定。

(2) 先進國家及地區的法律均無強制性地全部公開申報的財產資料，
例如新加坡並不公開所申報的內容，其他地區亦只是公布申報的
撮要內容，例如香港、美國、英國及加拿大。

(3)財產及利益申報制度並非唯一建立廉政制度的途徑，它只是眾多
措施中的其中一種，而目前全球的立法趨勢是將申報的重點放在
提前掌握可能引致利益衝突的狀況，故要求有關人員申報公司的
出資比例及社團中的角色地位。

(4) 一個地區的廉政制度的建設，取決於多方面的措施，其中包括行
政體系的運作效率、決策流程的透明度及合法性，嚴格遵守利益
迴避制度等，這都是關鍵的內容。

財 產 申 報 的 原 來 作 用 是 對 公 職 人 員 、 尤 其 是 掌 握 決 策 權 的 官 員 的 財
產及利益狀況進行監察（靜態監察）。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及資訊的發達，
這種傳統的「靜態監察」已顯得落伍，取而代之的為「動態監察」，因為
行政官員無時無刻都在作出決定，當出現利益衝突時，可能會影響官員公
正無私地履行職責，所以現在的重點放在申報各種可能有利益衝突的狀況
上。實踐證明，這一機制既具實效，又能發揮事前監察的作用。

我們先後諮詢全澳各政府部門（包括自治機構及司法機關），以及外
派機構關於現行財申制度的意見。法律草案文本於2011年1月1日起公開作
為期兩個月的諮詢。稍後「公署」將對意見作出整理及分析，以儘快完成
法案文本並送交行政長官。




